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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12326
891.html ) 
 

附 錄 

关于石脑油 燃料油生产乙烯 芳烃类化工产品消费税退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3年第 29 号 

 

 

  根据《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执行部分石脑油 燃料油消费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1〕87 号）、《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石

脑油 燃料油生产乙烯 芳烃类化工产品消费税退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2 号）和《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退（免）消费税暂

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36 号），现就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

品的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退税问题公告如下： 

 

  一、用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企业（以下简称使用企业），符合下

列条件的，可提请消费税退税资格备案： 

  （一）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包含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 

  （二）持有省级（含）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如使用企业处于试生产阶段，应提供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试生产备案意见

书； 

  （三）拥有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生产装置或设备，乙烯生产企业必须具备（蒸

汽）裂解装置，芳烃生产企业必须具备芳烃抽提装置； 

  （四）用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产量占本企业用石脑油、燃料油

生产全部产品总量的 50%以上（含）； 

  （五）书面承诺接受税务机关和海关对产品的抽检； 

  （六）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使用企业提请消费税退税资格备案，按下列规定提交《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退税

资格备案表》（附件 1）和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第 36 号公告发布的《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

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退（免）消费税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

的备案资料： 

  （一）仅以自营或委托方式进口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应向进

口地海关提请资格备案，涉及多个进口地的，应分别向各进口地海关提请资格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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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仅以国产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请

资格备案； 

  （三）既以国产又以进口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应分别向主管

税务机关和进口地海关提请资格备案，涉及多个进口地的，应分别向各进口地海关提请资格

备案。 

 

   三、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企业（以下简称生产企业）销售含税石脑油、燃料油，应根据

购买方企业的需要提供该油品所对应的消费税完税凭证复印件，并填制《生产企业销售含税

石脑油、燃料油完税情况明细表》（附件 2），于次月纳税申报期报送至主管税务机关。主管

税务机关及时将此表信息录入相关系统，供使用企业主管税务机关退税核对。 

  生产企业销售石脑油、燃料油发生消费税欠税（包括办理消费税缓缴手续）的，未交税

油品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不得填写在《生产企业销售含税石脑油、燃料油完税情况明

细表》中。 

 

  四、使用企业取得生产企业消费税完税凭证复印件后，应填写《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

燃料油凭证明细表》（附件 3）。 

  使用企业未取得生产企业消费税完税凭证复印件的，其外购油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不得填写在《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中。 

 

  五、使用企业从非生产企业购进国产含税石脑油、燃料油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该

油品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消费税完税凭证复印件。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实确已缴纳消费税

的，使用企业应将该油品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消费税完税凭证等信息填写在《使用企业

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中。 

  上述供油企业（含生产企业和非生产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协助使用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做好对该油品是否已缴纳消费税的核实工作。 

 

  六、使用企业应区分不同情形，按以下规定报送退税资料： 

  （一）仅以进口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应每月向进口地海关报

送以下资料： 

  1．《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 

  2．《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外购、耗用、库存月度统计表》（附件 4）； 

  3．《乙烯、芳烃生产装置投入产出流量计统计表》（附件 5）； 

  4．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自动进口许可证等材料复印件。 

  上述企业在申请退还进口消费税时，应向进口地海关提供《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

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进口消费税退税申请表》（附件 6）。 

  既以国产又以进口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使用企业，按照本公告

规定经主管税务机关对进口石脑油、燃料油退税提出核对意见后，也应向进口地海关提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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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进口消费税退税申请表》。 

  （二）仅以国产石脑油、燃料油或既以国产又以进口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

化工产品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以下资料： 

  1. 在每月纳税申报期报送的资料： 

  （1）《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 

  （2）《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外购、耗用、库存月度统计表》； 

  （3）《乙烯、芳烃生产装置投入产出流量计统计表》； 

  （4）《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中“外购含税油品”项“消费税完税凭证

号码”所对应的消费税完税凭证的复印件； 

  （5）当期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取得的已认证普通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 

  （6）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自动进口许可证等材料复印件。 

  2. 申请退还消费税的，在当月纳税申报期结束后应报送以下资料： 

  （1）《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应退税额计算表》（附件

7）； 

  （2）使用企业初次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进口消费税退税的，如前期已向海关申请办理过

退税事项，应提供上月进口地海关受理的《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外购、耗用、库存月度统

计表》。 

 

  七、主管税务机关和进口地海关受理使用企业退税申请后，应及时完成以下工作： 

  （一）主管税务机关核对、退税工作 

  1. 消费税退税资料的核对 

  （1）《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外购、耗用、库存月度统计表》中填报的乙烯类、芳烃类

产品的本年累计产量占全部产品（本企业用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全部产品总量）的比例是否

达到 50%； 

  （2）《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中“外购免税油品”和“外购含税油品”
项的“汉字防伪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石脑油数量”、“燃料油数量”与主管税务机关采集认证

的汉字防伪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物名称、数量比对是否相符； 

  （3）《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中“外购免税油品”和“外购含税油品”
项的“普通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代码”、“发票号码”、“销货方纳税人识别号”与主管税务

机关采集认证的普通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比对是否相符。“石脑油数量、燃料油数量”与普

通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的货物名称、数量比对是否相符； 

  （4）《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中“外购含税油品”项的“销货方纳税人

识别号”、“消费税完税凭证号码”与使用企业提供的生产企业消费税完税凭证复印件信息比对

是否相符。使用企业从非生产企业购进油品的，《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

中“ 外购含税油品” 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消费税完税凭证信息与税务机关核实情况是否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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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中“外购含税油品”的“发票代码”、“发

票号码”、“石脑油数量”、“燃料油数量”、“消费税完税凭证号码”与《生产企业销售含税石脑

油、燃料油完税情况明细表》信息比对是否相符； 

  （6）《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中“外购含税油品”项“海关进口消费税

专用缴款书”的“缴款书号码、税款金额、数量”与使用企业提供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消

费税专用缴款书、自动进口许可证等材料复印件信息比对是否相符； 

  （7）当期申报的《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外购、耗用、库存月度统计表》“外购数量统

计”项的进口石脑油、燃料油的期初库存油品数量的本期数和累计数与前一期进口地海关办理

退税的期末数据是否一致； 

  （8）《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外购、耗用、库存月度统计表》、《乙烯、芳烃生产装置投

入产出流量计统计表》、《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用于生产乙烯、芳烃

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应退税额计算表》表内、表间数据逻辑关系是否准确。  

  2. 消费税退税资料核对相符的，在《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

消费税应退税额计算表》中填写国产油品的本期应退税数量和本期应退税额，并签署意见；

在《退（抵）税申请审批表（通用）》签署意见；根据国产石脑油、燃料油的本期应退税额开

具收入退还书（预算科目：101020121）；转交当地国库部门。 

  3. 使用企业申请进口石脑油、燃料油退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在《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

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应退税额计算表》中填写进口油品的本期应退税数量和本

期应退税额，并于签署“表书信息比对相符，表内、表间数据关系计算准确”的意见后，及时

将该表及其他相关资料直接转交进口地海关；如涉及 2 个或 2 个以上进口地海关的，将以上

退税资料直接转交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 

  （二）进口地海关核对、退税工作 

  1. 消费税退税资料的核对 

  （1）对税务机关出具初核意见的退税资料进行复核； 

  （2）《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中“外购含税油品”项“海关进口消费税

专用缴款书”的“缴款书号码、税款金额、数量”及所对应的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消费税

专用缴款书、自动进口许可证等复印件信息与海关记录的相关信息比对是否相符； 

  （3）《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外购、耗用、库存月度统计表》、《乙烯、芳烃生产装置投

入产出流量计统计表》、《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用于生产乙烯、芳烃

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应退税额计算表》涉及进口油品的表内、表间数据关系

计算是否准确。 

  2. 消费税退税资料核对相符的，进口地海关在《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

油、燃料油进口消费税退税申请表》签署意见，开具收入退还书（预算科目：101020221），

转交当地国库部门。 

  （三）消费税退税核对不符的，主管税务机关和进口地海关应及时告知使用企业并退还

其退税资料。 

 

  八、生产企业、使用企业应建立石脑油、燃料油移送使用台账。分别记录自产、外购（分

别登记外购含税国产、进口数量和外购国产免税数量）、移送使用石脑油、燃料油数量。 



 5 

  九、使用企业 2011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购进并用于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生产

的已税石脑油、燃料油，可申请办理消费税退税。 

 

  十、本公告自 2013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已办理退税的，不予调整，未办理退税的，

按本公告规定执行。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第 36号公告第一条第三款，《暂行办法》第六条、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以及《暂行办法》的附件

1、附件 2、附件 3、附件 4、附件 5 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退税资格备案表 

        2.生产企业销售含税石脑油、燃料油完税情况明细表 

        3.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 

        4.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外购、耗用、库存月度统计表 

        5.乙烯、芳烃生产装置投入产出流量计统计表 

        6.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进口消费税退税申请表 

        7.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应退税额计算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2013年 5 月 29日 

 

 

 

 

 


